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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
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单位：元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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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债务人

绍兴华强机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绍兴凯尔海针纺服饰有
限公司

浙江鹏程纺织服饰有限
公司

浙江旺卓针纺织有限公
司

浙江卡浮莱家纺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颐信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神话绣品有限公司

浙江恒丽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乐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宏达袜业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8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本级)字00308号

2017年(本级)字00307号

2017年(本级)字00369号

2018年(本级)字00042号

2017年(越城)字00091号

2017年(越城)字00101号

2015年(越城)字0005号

2014年（越城）字0347号

2018年(绍县)字00396号

2018年(绍县)字00392号

2017年(绍县)字01229号

2017年(绍县)字01187号

2017年(绍县)字00863号

2017年(绍县)字00950号

2018年(绍县)字00070号

2017年(绍县)字00887号

2017年(绍县)字00942号

2017年(绍县)字00948号

2017年(绍县)字00949号

2016年(绍县)字01236号

2016年(绍县)字01237号

2017年(绍县)字00615号

2017年(绍县)字01171号

2017年(绍县)字01358号

2016年(绍县)字00977号

2017年(绍县)字00046号

2017年(绍县)字00187号

2017年(嵊州)字00177号

2017年(嵊州)字00166号

2017年(嵊州)字00394号

2016年借字0588号

2015年(诸暨)字1347号

2015年(诸暨)字01704号

2015年(诸暨)字01706号

2015年(诸暨)字01705号

2017年(诸暨)字00527号

2017年(诸暨)字00528号

2017年(诸暨)字00529号

2017年(诸暨)字00530号

本金

5989454.48

5000000.00

2500000.00

2100000.00

2166162.75

2400000.00

3507691.28

0.00

5900000.00

10000000.00

11000000.00

9700000.00

7050000.00

2850000.00

3330000.00

3900000.00

1500000.00

4750000.00

4700000.00

5000000.00

3600000.00

2260913.13

3700000.00

3700000.00

10111968.14

3480000.00

17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9520237.35

99999.33

2510000

3669836.74

7998795.93

10990000.00

9000000.00

10500000.00

8000000

7000000

8000000

6799952.62

欠息

58927.96

45483.50

18698.34

16236.61

66265.86

67558.78

995483.60

350051.66

41884.34

70990.40

78089.44

68860.69

266230.80

125400.90

120739.69

147685.12

56801.98

179872.88

177979.49

125564.54

90406.48

55921.22

85042.97

106474.17

453112.92

155796.29

763072.48

389409.03

389409.03

499520.58

3482.29

73466.33

357951.72

582041.59

760605.07

622879.53

726692.74

120952.88

102510.38

126017.13

111421.21

担保人

杭州萧山二轻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抵押）、朱忠林、还桂芝（保证）

杭州萧山二轻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抵押）、朱忠林、还桂芝（保证）、绍兴金秀丽纺织有限公司（保证）

绍兴永隆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凯诺海针纺贸易有限公司（保证）、吕萍、徐震海（保证）、徐震海、徐佳佳（抵押）

绍兴凯诺海针纺贸易有限公司（保证）、吕萍、徐震海（保证）、徐震海、徐佳佳（抵押）

绍兴凯尔海针纺服饰有限公司（保证）、沈忠勇、金和美（保证）

杭州萧山二轻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抵押）、汪国飞、孙利美（保证）

浙江神话绣品有限公司（保证）、浙江越洋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保证）、黄新华、彭百利（保证）、李伟雄、徐啊丽（保证）、柳志兵（保证）、浙江神话
绣品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神话绣品有限公司（保证）、浙江越洋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保证）、黄新华、彭百利（保证）、李伟雄、徐啊丽（保证）、柳志兵（保证）、浙江神话
绣品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神话绣品有限公司（抵押）、李伟雄、徐啊丽（保证）

浙江欣君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保证）、陈素琴（保证）、金传华、陈仙美、（保证）、金勤超（保证）

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抵押）、葛南尧、王昔初（抵押）、浙江华声电子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天乐音响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天乐微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俞彬、张英夫妇（保证）

谢维军、吕乐燕（保证）、王小东、颜完英（保证）、季红霞、阮国均（保证）、诸暨市红霞铸造机械厂（保证）、诸暨市洪昌阀业有限公司（保证）、浙江
中洁管道有限公司（保证）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抵押）、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保证）、新疆东大管业有限公司（保证）、傅叶明、陈晓美（保证）

浙江新宏达袜业有限公司（抵押）、何朝阳、陈波珍（保证）

联系电话：0575-8509832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8月1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止，实际金额以贷款合同约定或法
院判决文件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批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上述单户债权已经于2018年8月16日和2018年9月12日

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了处置公告，于 2018年8月17日和2018年9月7日在我司
网站上刊登了资产包公开处置公告，现为补充公告。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11
月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有效。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
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

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联系人：虞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通讯地址：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名称

浙江鑫奥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尊煌工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思伊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科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可尔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锃泰工贸有限公司

兰溪市金威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标机电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晖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武义

武义

金华

永康

武义

武义

武义

兰溪

永康

武义县

债权本金

406.79

4,000.00

1,480.00

5,000.00

490.00

800.00

676.67

899.99

1,500.00

1,500.00

16,753.45

利息

248.78

1,812.69

423.49

1,325.83

161.38

208.20

714.27

322.47

428.56

195.38

5,841.04

担保情况

浙江三才工贸有限公司、何禄钱、徐丽珍、徐卓军、吴伟

浙江恩悠工贸有限公司、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武义托普机电有限公司、浙江宝博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圣奇
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徐克伦、徐俊杰、徐丽亚、林伟、郦赛宇

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宏伟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丝化纤有限公司、俞洪卫

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王鸿挺、李笑芳、吕再晓、任孟贞

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周荣光、应玲丽、朱松妙、黄笑钦

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张益平、邵文仙、邵献忠、吴爱香、汤养辉、刘芳

永康市横沿五金配件厂、武义天威电机有限公司、浙江武义飞龙五金电器有限公司、浙江至尊工贸有限公司、
徐春巧、应红波、王莺、周刚强

胡钢强、胡根林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金华市金标苏格拉散热器有限公司、俞振贤、任苏雪、
胡进高、金秋平、金志洪、卢丽秋、金艳君、胡锦鹏

浙江特畅恒实业有限公司、胡必松、谢霞、胡继宁、胡桔仙、姚晖、高俏虹、王文江、陈海珍、浙江海王电器有限
公司

资产状况

无抵押物

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名下位于武义县王宅镇古马山工业功能区的工业房产

无抵押物

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永康市象珠镇一村昌盛东路168号的工业房地产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兰溪市金威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兰溪灵洞乡杨清桥村工业房地产

无抵押物

1、永康市江南锦江华庭5幢1单元1601室、1604室房产；2、浙江永晖工具制造有限
公司动产机器设备抵押

备注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缪丽丹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缪丽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缪丽丹。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缪丽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缪丽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缪丽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76516070

缪丽丹 联系电话：13857726656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缪丽丹
2018年11月1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01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缪丽丹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杭州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爱乐福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01月31日）

本金

2779.93

欠息

949.88

本息合计

3729.81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温州爱乐福家具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四道528号土地（C508-6号地块）及办公楼厂房。


